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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
更新汇交技术指南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工作范围。本辖区全部已登记集体所有土地。充

分利用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，分类开展成果整理

入库、更新、汇交等工作。登记信息补录要严格依据法定登记

资料，不得随意修改已有登记成果。存在错误的，须通过法

定程序才能更正。暂时无法解决的，保持原有数据现状，在

备注中予以标注。

（二）工作依据。

1.法规和政策文件。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656号）、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 743号)，

《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》(国土资源部令第 17号)、《不

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(国土资源部令第 63号)、《国土

资源部 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

记发证工作的通知》(国土资发〔2011〕60号)、《国土资源部

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农村集

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土资发〔2011〕178

号）等。

2.技术标准规范。《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》（TD/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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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6—2021）、《不动产登记数据整合建库技术规范》

（TD/T 1067—2021）、《不动产登记存量数据成果汇交规

范（2021年修订版）》《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接入

技术规范（2021 年修订版）》《地籍调查规程》（TD/T

1001—2012）、《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》

（GB/T 37346—2019）等。

三 基础（ ）数学 。

1.坐标系统：统一采用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。

2.高程基准：统一采用 1985国家高程基准。

（四）工作流程。

1.市、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收集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

记等成果资料，以及集体土地征收批准文件等材料，进行

数据整理与分析，建立工作台账，形成任务清单。

2.市、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已有成果资料，结合本

地区实际工作基础，分类开展工作。

（1）对已建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数据库的，应

根据《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》，经数据转换、补充采集信息、

数据整合关联后，纳入不动产登记数据库。

（2）对于未建库只有纸质资料的，完成确权登记成果

数字化后纳入不动产登记数据库。

3.对已登记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成果有变化的，通过不动

产登记系统办理登记，成果纳入不动产登记数据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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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市、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照汇交要求，整理汇交数

据，经质量检查后，以县为单位，离线汇交。

图1 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工作流程

二、准备工作

（一）资料收集。全面收集电子数据和纸质资料，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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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。

2.土地征收批准文件。

3.互换土地的协议或土地调整文件、本集体经济组织成

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

表同意的材料、有关批准文件及不动产权属证书。

4.农民集体合并或撤销、行政区划调整等导致集体土地

所有权、农民集体名称或代码发生变化的相关材料。

5.土地权属争议调解书。

6.最新行政区划数据、高分辨率正射遥感影像图等。

（二）数据整理与分析。

1.整理已有电子数据、纸质资料。

2.根据已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，核实登记数

据的现势状态并分类标注，建立集体土地所有权台账。

3.对已登记集体土地所有权成果，核实内容是否完整、

空间数据是否缺失、图属是否一致等，形成清单。

（三） 实制定 施方案。根据数据整理和分析情况，确定

开展成果更新汇交的工作内容和技术路线，制订工作计划，

明确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等，形成实施方案。

三、已有登记成果整合入库

对已建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数据库的，根据《不

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》，经数据转换、补充采集信息、数据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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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关联后，纳入不动产登记数据库。对于未建库只有纸质资

料的，完成登记成果数字化后纳入不动产登记数据库。

（一）登记簿册数据整理。根据《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

准》对已有登记成果进行规范化处理，解决以下问题：

1.数据内容与数据库标准内容不一致问题。

2.登记信息语义不一致问题。

3.数据类型、小数点位数和数量单位的标准化处理。

4.对包含多项内容的字段拆分处理。

5.登记数据项逻辑不一致问题，如数据项内容与标准字

典表对应不一致，不动产单元代码重复等。

6.关键数据项内容缺失，如缺失权利类型、证件号等。

（二）数据清理。删除错误、冗余数据。理清登记数据的

现势或历史状态。

三（ ）空间数据处理。

1.对于只有纸质图件的，可在扫描数字化基础上，利用

已知控制点或高分辨率正射影像上同名地物点，纠正后进

行数字化采集。

2.完成矢量数据坐标转换（地方坐标系统一转换为

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）、格式统一、拓扑检查和处理。

（四）非空间数据处理。

1.对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未数字化的，应从

纸质资料中获取相关信息，逐宗进行信息录入，经整合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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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后纳入不动产登记数据库。

2.按照数据库标准等要求，对已有数字化成果进行抽取

转换。保证转换前后数据量一致，内容一致，关联关系一致，

权属状态一致。

（1）属性数据分析。数据结构分析主要理清原集体土

地所有权相关登记业务，每种业务所产生数据的逻辑关系

由哪些表组成，每个表存储的是哪些数据等，并整理字典

表。

（2）关联关系分析。理清空间与非空间数据、宗地和权

利、权利和登记业务等关联关系。

（3）编制转换方案。包括转换前后字典对应关系、数据

转换语句、数据存在问题、数据质量检查等主要内容。

（4）数据转换。按照数据转换方案，对数据进行整体

转换。

（5）数据质量检查。按照数据质量检查规则，对整体

转换后的数据进行质量检查。检查不合格的，针对检查问题

完善后重新进行数据转换。

（五）缺失数据采集。对登记信息中缺失信息的补录，

应通过查找登记资料进行补录。登记簿信息缺失确实无法补

录的，用“/”代替。

（六）数据整合关联。

1.不动产单元代码编制。统一按照《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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码编制规则》编制不动产单元代码。

2.其他字段补录。补录要素代码、不动产类型、宗地特征

码、不动产单元状态等信息。

3.关联关系重建。用不动产单元代码建立空间信息和非

空间信息、不动产和权利、不动产权利和登记过程关联关系。

4.数据一致性核对。充分核对已有登记数据、纸质资料，

修正错误、查缺补漏。

5.逻辑关系整理。通过业务号和不动产单元代码等关键

字建立不动产登记的上下手逻辑关系。

（七）登记档案资料整理。档案材料分为电子档案和纸

质档案。将纸质档案进行扫描电子化，并按照一定方式整编，

形成电子档案，通过不动产单元代码、原地籍号、档案号等

将登记簿和登记档案进行关联，便于追溯。

四、更新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

实（一）核 已登记成果权属状况。核实已登记的集体土

地所有权土地权属状况，对集体土地所有权有关情况发生

变化的，通过不动产登记系统办理登记、更新成果。

（二） 新需更 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属界线确定。

1.已登记集体土地所有权界址发生变化，但导致变化的

法定文件（如土地征收批准文件）中已有明确界址坐标的

不再开展权属指界和不动产测绘。

2.已登记集体土地所有权界址发生变化的，依据权属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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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材料，编制不动产单元代码，按规定履行权属调查程序。

条件具备的，实地指认权属界线，采用解析法实测界址点。

条件不具备的，可利用高分辨率正射影像图，经图上指界

签字后采集界址点坐标，形成地籍调查成果。对重要的以及

影像上不清晰或有争议的界址点，采用解析法实测。

3.因采用底图不同、测绘精度不同或坐标转换等原因造

成集体土地所有权之间存在交叉重叠或缝隙的，经核实，

界址未发生变化且不存在权属争议的，不再开展权属指界。

按照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的走向说明等权属调查资料，结

合影像特征线，调整确定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界线。

4.存在权属争议且一时难以解决的，编制土地权属争议

原由书，查清权属争议主体，经争议各方指认，对有争议

部分划定争议区，设立争议宗地，编制不动产单元代码；

对无争议部分土地设定不动产单元代码并编码，核实并确

定权属界线，对界址走向进行详细描述，纳入登记范围。

（三）集体土地所有权 新登记成果更 。

对于已登记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成果发生变化或经

核实有错误的，利用不动产登记系统，区分以下情形统一

集中更新。

1.因征收导致全部或部分集体土地所有权消灭的，由市、

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据土地征收批准文件等，报请同级

人民政府出具嘱托文件后，不动产登记机构采取依嘱托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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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统一办理注销或变更登记。

2.农民集体因互换、土地调整等原因导致集体土地所有

权转移的，由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统一组织有关农民集体申

请办理转移登记等，不动产登记机构按照《不动产登记操作

规范（试行）》7.3.4的规定等开展登记审核和登簿发证。

3.农民集体合并或撤销、行政区划调整等导致集体土地

所有权、农民集体名称或代码发生变化的，由乡（镇）人民

政府统一组织有关农民集体申请办理相关登记。涉及集体土

地所有权发生转移的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应按照《不动产登记

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 31 条以及《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（试

行）》7.3的规定等要求办理转移登记。不涉及集体土地所有

权转移的，按照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 32 条以

及《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（试行）》7.2的规定等办理变更登

记。

4.因测绘精度等原因造成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、其他集

体土地交叉重叠的，经核实，不存在权属争议且界址无变

化的，遵循“低精度服从高精度”原则，按照《不动产登记暂

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八十一条有关规定办理更正登记。针对

技术精度等原因导致登记簿记载错误，但核实无权属争议

的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通知当事人在 30个工作日内办理

更正登记。当事人逾期不办理的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在公

告 15个工作日后，依法予以更正，但在错误登记之后因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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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、调整等已经办理了集体土地所有权转移登记的除外。

利用更新后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及权属争

议宗地信息，根据地籍图编制相关要求，生成集体土地所

有权地籍图。

五、数据成果汇交

    市、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以县级为单位导出数据，采用

质检软件完成质检后，离线汇交至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。

同时做好数据导出与后续日常增量接入时点的对接。省级资

源主管部门完成数据质量检查后，分批向部离线汇交，同

步将市、县汇交成果纳入省级不动产登记数据库管理。数据

组织结构和命名规则等要求具体参照《不动产登记存量数据

成果汇交规范（2021 修订版）》，汇交成果应包括纸质的

加盖县级不动产登记局（机构）公章的报送公文 1份和汇

交资料清单 2份、电子成果数据 1份。部制作了数据库汇交

模板，地方可从自然资源部门户网站不动产登记网上“一

窗办事”平台（http://bdcyc.mnr.gov.cn/）下载使用。部

将使用质检软件开展数据检查，并利用部国土空间基础信

息平台相关成果进行比对。


